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 /專業程度職系）

（以下簡稱「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常見問題  

關於綜合招聘考試成績  
 
問 1 ： 綜合招聘考試成績等級為何？  

 
答 1 ： 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的成績分為二級、一級或不及格，並以二級為最高等

級；而能力傾向測試的成績則分為及格或不及格。於 2006 年 12 月及以後舉辦的

綜合招聘考試所獲取的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的二級及一級成績和能力傾向

測試的及格成績，則永久有效。 
 

問 2 ： 假若我想申請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我需在兩張語文試卷取得哪個級別的

成績？ 
 

答 2 ： 一般來說，應徵 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 的人士，需在綜合招聘考試的英文

運用及中文運用兩張試卷取得二級或一級成績，以符合有關職位的語文能力要

求。個別招聘部門／職系會於招聘廣告中列明有關要求。在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

試卷中取得二級成績的應徵者，會被視為已符合所有學位或專業程度職系的一般

語文能力要求。 
 

問 3 ： 如果我想投考一些紀律部隊職系，是否需要參加綜合招聘考試？ 
 

答 3 ： 部分紀律部隊職系（如警務督察）會按應徵者的學歷提供不同起薪點。持有大學

學位的人士，若未具備所需的綜合招聘考試成績，仍可投考這些職位，但不會獲

得學位持有人的起薪點。因此，我們建議有意投考這些職位的學位持有人參加綜

合招聘考試。 
 

問 4 ： 我只持有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兩張試卷的二級或一級成績。我是否必須參加能力

傾向測試呢？ 

答 4 ： 某些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只需申請人在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中取得

二級或一級成績。但假若你希望申請那些同時要求能力傾向測試及格成績的職

位，你必須應考能力傾向測試，以符合有關職位的入職要求。 
 

問 5 ： 假若我只在其中一張（或兩張）試卷不及格，我是否需要重考全部三張試卷？三

張試卷在不同的綜合招聘考試中取得的有效成績會否被接納？ 
 

https://www.csb.gov.hk/tc_chi/recruit/cre/files/List_of_grades_and_entry_ranks_requiring_CRE_result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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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b.gov.hk/tc_chi/recruit/cre/files/List_of_grades_and_entry_ranks_requiring_CRE_result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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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5 ： 三張試卷有其獨立成績。你可選擇應考未取得所需成績的一張或任何組合的試

卷，以取得個別公務員職位的所需成績。考生在不同的綜合招聘考試中取得的成

績，如在投考政府職位時仍然有效，可合併使用。（請參閱問題 12 及答案） 
 

關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GCE A LEVEL 及

IELTS 考試成績  

問 6 : 我已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及／或中國語文科取得第 5 級或以上成績，

是否需要報考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 
 

答 6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第 5 級或以上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英

文運用試卷的二級成績。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第 5 級或以上成績會獲接

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中文運用試卷的二級成績。持有上述成績的申請人，你不

需要，亦不會被安排應考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 
 

問 7 : 我在上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及／或中國語文科目中取得第 4 級成績，這

是否表示我需報考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 
 

答 7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第 4 級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

試卷的一級成績。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第 4 級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

招聘考試中文運用試卷的一級成績。一般來說，應徵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

的人士，需在綜合招聘考試的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兩張試卷取得二級或一級成

績，以符合有關職位的語文能力要求。你可以參考有意投考的公務員職位的要求，

以決定是否需要應考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以取得二級成績。 
 

問 8 
 

： 
 
我已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或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 Level 
(GCE A Level) English Language 科）及／或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取得及格成績，可

否獲豁免參加綜合招聘考試？ 
 

答 8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或 GCE A Level English Language 科 C 級或以上成

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試卷的二級成績；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

國語文及文化、中國語言文學或中國語文科 C 級或以上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

招聘考試中文運用試卷的二級成績。如果你持有上述成績，你不需要，亦不會被

安排應考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或 GCE A Level English Language 科 D 級成績會

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試卷的一級成績；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

文及文化、中國語言文學或中國語文科 D 級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

中文運用試卷的一級成績。如果你持有上述成績，你可因應有意投考的公務員職

位的要求，決定是否需要應考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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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9 ： 如果我已參加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考試，可否獲

豁免參加綜合招聘考試？ 

答 9 ： 在 IELTS 學術模式整體分級取得 6.5 或以上，並在同一次考試中各項個別分級取

得不低於 6 的人士，在考試成績的兩年有效期內，其 IELTS 成績可獲接納為等

同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試卷的二級成績。因此，如你持有上述成績，並確定所

持成績在申請職位時仍然有效，可考慮是否需要應考英文運用試卷。 
 

問 10 ： 我已考獲如答案 9 所述的有效 IELTS 成績。我是否仍可報考綜合招聘考試的英

文運用試卷？ 
 

答 10 ： 即使你已取得有效的 IELTS 成績，你仍可選擇報考英文運用試卷。 
 

問 11 ： 在不同 IELTS 考試取得的成績，會否被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試卷

的成績？ 
 

答 11 ： 不會。我們只接受在同一次 IELTS 考試取得的整體及分級成績。 
 

問 12 

 

 

答 12 

： 

 

 

： 

 

於綜合招聘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GCE A Level 及 IELTS

取得的考試成績可否合併使用？ 

 

於綜合招聘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GCE A Level 及 IELTS

取得的考試成績，若在申請職位時仍然有效，可合併使用，以符合學位或專業程

度公務員職位的一般語文能力要求。我們接受在不同的綜合招聘考試／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GCE A Level 中取得的所需成績（例如在 2013

年 12 月舉行的綜合招聘考試能力傾向測試取得的及格成績、在 2014 年 6 月的綜

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試卷取得的二級成績及在 2010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

文及文化科中取得的 C 級成績；或在 2021 年 10 月舉行的綜合招聘考試能力傾

向測試取得的及格成績、在中文運用試卷取得的二級成績及於 2018 年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取得第 5 級成績等），但只接受在同一次 IELTS 考試取得的

成績。 

 
問 13 ： 除了相關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GCE A Level 及 IELTS 考試

成績外，有否其他公開考試成績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成績？ 
 

答 13 ： 現時只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GCE A Level 及 IELTS 的相關

成績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成績。 
 
 



關於「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職系）  
 
問 14 
 

：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是甚麼？ 
 

答 14 ： 
 

在「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及格成績是所有公務員職位的入職條件，「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會考核申請人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知識。無

論公務員職位申請人過往曾否參加《基本法》測試及取得何等成績，都必須在「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中取得及格成績，方會獲考慮聘用。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職系）設有 20 題中、英文版本的

選擇題，考生須於 30 分鐘內完成。考生在測試中答對 10 題或以上為及格，及格

成績可用於申請所有公務員職位，考生日後將不會被安排再次應考任何「基本法

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及格成績永久有效。 
 
除另有指明外，由廉政公署或其他機構非就公務員招聘所舉辦的「基本法及香港

國安法測試」的成績，並不適用於投考公務員職位。 
 

問 15 ：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內容是甚麼？ 
 

答 15 ：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內容是根據《基本法》（包括所有附件、文件及

夾 附 的 資 料 ） （ 《 基 本 法 》 （ 全 文 ）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 及 《 香 港 國 安 法 》         
（《香港國安法》（全文）按此處）而訂定的。 
 
考生如欲對《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有更深入的認識，可參考以下資料： 
 

 政 府 網 頁 -《 基 本 法 》  
(https://www.basiclaw.gov.hk/tc/index/index.html)  

 政 府 網 頁 -《 基 本 法 》 案 例 資 料 庫 
(https://www.basiclawcourtcase.gov.hk/tc/home/index.html)  

 政 府 網 頁 -  全 民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https://www.nsed.gov.hk/?l=tc)  

 政 府 網 頁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https://www.isd.gov.hk/nationalsecurity/chi/) 

 
考試的形式及參考題目載於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問 16 ： 
 

我過往曾參加《基本法》測試並取得及格成績。我是否需要參加「基本法及香港

國安法測試」？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https://www.csb.gov.hk/tc_chi/recruit/blnst/files/cs220202444136.pdf
https://www.basiclaw.gov.hk/tc/index/index.html
https://www.basiclawcourtcase.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nsed.gov.hk/?l=tc
https://www.isd.gov.hk/nationalsecurity/chi/
https://www.csb.gov.hk/tc_chi/recruit/cre/954.html
https://www.csb.gov.hk/tc_chi/recruit/cre/1408.html


答 16 ： 
 

無論申請人過往曾否參加《基本法》測試，都須參加「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並取得及格成績，方會獲考慮聘用。 
 
持有「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職系）及格成績的申請人，日

後將不會被安排再次應考任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有關及格成績可用於

申請所有公務員職位。 
 

問 17 ： 
 

我已取得由教育局為有意入職或轉職擔任中小學或幼稚園學位教師職位的人士而

設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程度）及格成績。如我想投考公務員職位，

是否仍需要參加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

程度職系）？ 
 

答 17 ： 
 

求職人士可以參加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或各招聘部門／職系舉辦的「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測試」，及格成績互通，用作申請相關公務員職位，及公帑資助學校或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教席。 
 
互通安排適用於所有由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或招聘部門／職系所發出的「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及格成績，無論測試在新措施實施前或後進行。有關成績

互通的詳情如下： 
 

測試程度 

適用範圍 
公務員事務局及 
招聘部門／職系 
舉辦的測試 

教育局 
舉辦的測試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

測試」（學位／專業程度

職系）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測試」（學位程度） 
  

所有公務員及教師職位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

測試」（學歷要求定於完

成中學階段程度或以上

但低於學位／專業程度

職系）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測試」（非學位程

度） 

所有學歷要求低於學位／

專業程度的公務員職位，及

非學位教師職位 

 
持有由教育局發出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程度）及格成績的申請人，

將不會被安排再次應考任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關於申請資格  
 
問 18 ： 誰可報考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答 18 ：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申請人必須– 
 持有大學學位（不包括副學士學位）；或 
 將於本學年或下一學年獲取大學學位（不包括副學士學位）的資格；或 
 持有符合申請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所需的專業資格（只適用於非以上

兩類人士）。（請參閱問題 19 及答案） 
 

問 19 
 

： 我持有專業資格，但並無大學學位，可否申請參加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

港國安法測試」？ 
 

答 19 ： 非學位持有人如擁有可申請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的專業資格，可申請參加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舉例來說，如你為香港會計師公

會專業資格課程的註冊學生並已完成該課程的基礎級別課程，即使沒有大學學

位，你仍可以申請參加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因為你可

持上述資格申請助理評稅主任職位。但若你只持有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的註冊社會工作者資格，而沒有大學學位，你並不符合申請綜合招聘考試及「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資格，因為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入職條件包括專業資

格及相關大學學位。 
 
在提交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申請書前，請先閱覽公務

員事務局網頁及／或聯絡有關招聘部門／職系查證以確認你持有的資格可申請

相關的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 
   
一般問題  
 
問 20 ： 哪裡可以取得過往的綜合招聘考試的試卷或「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模擬

試卷作參考？ 
 

答 20 ：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試卷並無公開。綜合招聘考試及「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參考題目已載於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問 21 ： 綜合招聘考試的課程綱要是甚麼？ 
 

答 21 ： 綜合招聘考試並沒有特定的課程綱要。英文運用和中文運用兩張試卷測試考生的

語文能力，而能力傾向測試則評估考生的推理能力。考試的形式及參考題目已載

於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問 22 ： 如果我需要更改個人資料，該怎麼辦？ 

http://csboa.csb.gov.hk/Redirect_JOS_tc.html
http://csboa.csb.gov.hk/Redirect_JOS_tc.html
http://www.csb.gov.hk/tc_chi/recruit/cre/949.html#format
https://www.csb.gov.hk/tc_chi/recruit/cre/1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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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2 ： 如果你需要更改個人資料，如姓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和通訊地址等，你可以書

面通知公務員考試組高級行政主任（考試）2（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

境事務大樓 25 樓 2511 室），或電郵至 csbcseu@csb.gov.hk，並提供你的英文姓名

和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問 23 ：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是否收費？ 
 

答 23 ：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不設報名費。 
 

關於考試成績的發放及職位申請  
 
問 24 ： 綜合招聘考試及紙本形式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成績將於何時及以哪

種形式發放？ 
 

答 24 
 

： 考試成績會以電子成績證書形式在考試後的一個月內發放。公務員考試組會透過 
eproofcseu@csb.gov.hk 以電郵向你發送附有電子成績證書的下載連結。有關綜

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電子成績證書的詳情，請參閲公務員

事務局網頁。 
 

問 25 ： 如果我想覆核綜合招聘考試／紙本形式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成績，

該怎樣辦？ 
 
答 25 

 
： 

 
你需在發出電子成績證書日期的兩星期內，電郵至 csbcseu@csb.gov.hk 提出覆

核申請。逾期的覆核申請，將不獲處理。考生如在綜合招聘考試的英文運用及中

文運用試卷取得二級成績、或在能力傾向測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中

取得及格成績，其相關試卷的覆核申請將不獲處理。 
 

問 26 ： 如我在綜合招聘考試的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取得二級或一級成績，並在能力

傾向測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職系）中取得及格成

績，我是否已符合資格申請公務員職位？我可以在何時及怎樣申請這些職位？ 
 

答 26 ： 個別招聘部門／職系會於招聘廣告中列明有關職位所需的綜合招聘考試成績。由

於綜合招聘考試與公務員職位的招聘程序是分開進行的，你應留意在各報章及公

務員事務局網頁刊登的公務員職位招聘廣告，然後直接向招聘部門／職系提交職

位申請。取得所需的綜合招聘考試成績並不代表申請人已完全符合任何學位或專

業程度公務員職位的入職要求。招聘部門／職系會核實你的學歷及／或專業資

格，並可能在綜合招聘考試外，另設其他考試／面試。 
 

問 27 ： 我是否需要保留綜合招聘考試／「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電子成績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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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7 ： 你必須保留綜合招聘考試／「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電子成績證書。因為

當你申請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時，你需要出示該電子成績證書，以證明你

已取得所需的綜合招聘考試／「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成績。 
 

問 28 ： 我遺失了綜合招聘考試／「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電子成績證書，可否要

求獲補發另一電子成績證書？ 
 

答 28 ： 如果你丟失或意外刪除電子成績證書的備存文檔，可先嘗試找出公務員考試組曾

透過 eproofcseu@csb.gov.hk 向你發出的成績通知電郵，並再次透過電郵內的電

子成績證書下載連結，轉往「認證易」的網頁，完成身份認證後，重新下載電子

成績證書。如果有關電郵已被刪除，你可電郵至 csbcseu@csb.gov.hk 與公務員

考試組聯絡，申請重新發送電子成績證書的下載連結。 
   
問 29 ： 我可否利用綜合招聘考試的成績來申請政府以外的工作？ 

 
答 29 ： 綜合招聘考試是為招聘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而設的基本測試，而非一項學

歷資格。 
   
問 30 ： 我可否在綜合招聘考試當日同時應考「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

程度職系）？ 
   
答 30 ： 公務員事務局由 2025 年 5 月起推出數碼化「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

專業程度職系）（數碼化測試），讓有意投考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的人士能

全年按自選時間參加「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職系）。因應

數碼化測試的推出，由 2025 年 6 月起，公務員事務局將不再在香港舉行綜合招

聘考試當日同時舉行紙本形式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

職系）。有意應考的人士可瀏覽數碼化「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

程度職系）網頁以獲取有關詳情及申請方法。 
 
為方便在香港以外地區升學或居住的考生，年終的綜合招聘考試及紙本形式的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專業程度職系）亦會在一些香港以外的城

市舉行。請不時瀏覽公務員事務局網頁以獲取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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